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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72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 2023-032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电子”、“公司”）控股

子公司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天电子”）拟采取核心员工持

股、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转增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混合所有制

改革（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增资”）。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凯天电子已

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成都衡创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都衡创”）、成都耘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成都耘创”）、成都凌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成都凌创”）、成都胜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

都胜创”）四家员工持股平台以及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引入的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鸿图”）、北京中航一期航空工业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航空工业产业基金”）、御风（北京）航

空资产结构调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航空资产

调整基金”）、航投誉华（深圳）机载系统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航投机载基金”）四家战略投资者签署增资协议。本次增资完成后，公

司持有的凯天电子股份比例将变更为 61.16%，仍为凯天电子的控股股东。 

 本次增资方航空工业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增资引入的投资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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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工业产业基金、航投机载基金为公司关联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已完成与航空工业、员工持股平台、战略投资者的交易协议签

署，尚待履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程序，最终增资方案能否成功实施及交易结

果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进展概述 

2021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度第七次会议

（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

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发布的《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6）。 

2022 年 6 月 10 日，因本次增资方案调整以及增资基准日变化，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度第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1 日发布

的《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

032）。 

2022 年 11 月 28 日，凯天电子就本次增资事项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 

2023 年 3 月 13 日，本次挂牌期满，征集到广东鸿图、航空工业产业

基金、航空资产调整基金、航投机载基金共四家战略投资者，航空工业与

凯天电子四家员工持股平台按四家战略投资者增资价格同步参与本次增

资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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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28 日，凯天电子、凯天电子原股东中航电子、中航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成都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次增资方航空工业、员工持股平台成都衡创、

成都耘创、成都凌创、成都胜创、战略投资者广东鸿图、航空工业产业基

金、航空资产调整基金、航投机载基金就本次增资签署了《成都凯天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项目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关于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

议》”）。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凯天电子的股份比例变更为 61.16%，仍

为凯天电子控股股东。本次增资完成前后，凯天电子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

下表：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本次 增资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增资金额 

（元）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332,800,058 88.30% - 332,800,058 61.16%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9,108,678 5.07% - 19,108,678 3.5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19,108,678 5.07% - 19,108,678 3.51%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5,879,593 1.56% - 5,879,593 1.08%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 - 126,000,000 32,225,063 5.92% 

中航一期航空工业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 - 100,000,000 25,575,448 4.70% 

御风（北京）航空资产结

构调整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00,000,000 25,575,448 4.70% 

航投誉华（深圳）机载系 - - 70,000,000 17,902,813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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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 - 

153,917,460.96 

（国有独享资本

公积出资） 

39,365,080 7.24% 

成都衡创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 25,200,000 6,445,013 1.19% 

成都耘创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 26,470,000 6,769,821 1.24% 

成都凌创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 26,180,000 6,695,652 1.23% 

成都胜创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 26,150,000 6,687,979 1.23% 

合计 376,897,007 100.00% 653,917,460.96 544,139,324 100.00% 

航空工业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航空工业产业基金及航投机载基金

为公司关联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增资方介绍 

（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2）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 19 号楼 

（3）法定代表人：谭瑞松 

（4）注册资本：6,400,000 万元 

（5）经营范围：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军用航空器及发动

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

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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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

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汽车和摩托车及

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设备的设计、

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

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

出口业务；船舶的技术开发、销售；工程装备技术开发；新能源产品的技术开

发。（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航空工业为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

司。 

（7）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航空工业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27,961,780.61 万元，净资产为 41,403,526.36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

55,506,220.70 万元，净利润为 1,893,277.85 万元。 

（8）关联关系说明：航空工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除上述事项和正常的

业务往来外，航空工业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资产、非经营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9）航空工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员工持股平台 

1、成都衡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主要经营场所：成都市青羊区西货站路 5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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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执行事务合伙人：贾志霄 

（4）出资额：2,520 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成都衡创的总资产为 0 万元，

净资产为 0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0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7）关联关系说明：成都衡创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8）成都衡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成都耘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主要经营场所：成都市青羊区西货站路 515 号 

（3）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波 

（4）出资额：2,647 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成都耘创的总资产为 0 万元，

净资产为 0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0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7）关联关系说明：成都耘创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8）成都耘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成都凌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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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主要经营场所：成都市青羊区西货站路 515 号 

（3）执行事务合伙人：陈铁燕 

（4）出资额：2,618 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成都凌创的总资产为 0 万元，

净资产为 0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0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7）关联关系说明：成都凌创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8）成都凌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成都胜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主要经营场所：成都市青羊区西货站路 515 号 

（3）执行事务合伙人：黄巧平 

（4）出资额：2,615 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成都胜创的总资产为 0 万元，

净资产为 0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0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7）关联关系说明：成都胜创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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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都胜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战略投资者 

1、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2）注册地：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金渡世纪大道 168 号 

（3）法定代表人：但昭学 

（4）注册资本：52,887.8866 万元 

（5）经营范围：开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汽车、摩托车、家用电

器、电子仪表、通讯、机械等各类铝合金压铸件和镁合金压铸件及其相关配件;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

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投资及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广东鸿图的控股股东为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均

为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广东鸿图的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

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7）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广东鸿图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914,677.68 万元，净资产为 523,501.42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 667,174.67

万元，净利润为 48,050.12 万元。 

（8）关联关系说明：广东鸿图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广东鸿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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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中航一期航空工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 14 号中航发展大厦 A

座 6 层 

（3）执行事务合伙人：中航融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出资额：500,000 万元 

（5）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１、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２、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交易活动；３、不得发放贷款；４、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５、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下期出资时间为 2026 年 7 月 25 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产权结构：国寿广德（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比例为40%、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比例为20%、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12%、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12%、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8%、镇江鼎

强智能制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比例为 7%、中航融富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1%。 

（7）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航空工业产业基金经审计的

总资产为 379,859.83 万元，净资产为 337,371.86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

55,303.48 万元，净利润为 53,546.1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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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联关系说明：航空工业产业基金的管理人为中航融富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与公司为受同一控制的企业，航空工业产业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方。 

（9）航空工业产业基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御风（北京）航空资产结构调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融慧园 6 号楼 9-129 

（3）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御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出资额：309,000 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

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私

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产权结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35.5897%、

中国国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30.0000%、中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

资比例为 29.3204%、东方邦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4.4013%、上海

欣盛航空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0.6472%、北京御风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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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航空资产调整基金经审计的

总资产为 272,638.78 万元，净资产为 263,603.13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

1,263.85 万元，净利润为 11,517.59 万元。 

（8）关联关系说明：航空资产调整基金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航空资产调整基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航投誉华（深圳）机载系统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南光社区南山大道 1124 号南

油第四工业区 1 栋 4 层 6-4020 

（3）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誉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出资额：49,001 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创业投资业务；投资咨询（不含证券、

期货咨询）；机载系统产业的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

准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6）产权结构：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59.1825%、中航

机载系统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40.8155%、北京誉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

例为 0.0020%。 

（7）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航投机载基金经审计的总资

产为 54,941.99 万元，净资产为 53,935.98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 4,536.31

万元，净利润为 3,506.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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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联关系说明：航投机载基金的管理人为北京誉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与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的企业，航投机载基金为公司关联方。 

（9）航投机载基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2：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 3：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乙方 4：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 1：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 2：北京中航一期航空工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丙方 3：御风（北京）航空资产结构调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丙方 4：航投誉华（深圳）机载系统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方：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戊方 1：成都衡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戊方 2：成都耘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戊方 3：成都凌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戊方 4：成都胜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增资方案 

丙方、丁方及戊方对甲方进行增资扩股，将甲方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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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897,007.00 元增加至人民币 544,139,324.00 元。其中，丙方以货币方式投

资甲方，合计认缴甲方 101,278,772.00 元新增注册资本，丁方以国有独享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认缴甲方 39,365,080.00 元新增注册资本，戊方采用非公开协

议方式参与本次增资，以货币方式投资甲方，合计认缴甲方 26,598,465.00 元

新增注册资本。 

3、增资价格 

各方同意本次增资价格以甲方委托的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以

2021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并经甲方上级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

果为基础确定，最终确认北京产权交易所进场挂牌增资价格为 3.91 元/股。 

丙方合计增资价款为 396,000,00.00 元，合计计入甲方注册资本

101,278,772.00 元，溢价 294,721,228.00 元，溢价将计入甲方的资本公积。 

丁方以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账面值 109,782,202.62 元）评估值人民币

153,917,460.96 元出资，其中，计入甲方注册资本人民币 39,365,080.00 元，溢

价 114,552,380.96 元，溢价将计入甲方的资本公积。 

戊方合计增资价款为 104,000,00.00 元，合计计入甲方注册资本

26,598,465.00 元，溢价 77,401,535.00 元，溢价将计入甲方的资本公积。 

4、增资价款的支付 

本次增资丙方的增资价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人 增资价款 
已付 

保证金 

应付剩余 

增资价款 

1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600 3,780 8,820 

2 
北京中航一期航空工业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0,000 3,000 7,000 

3 御风（北京）航空资产结构调 10,000 3,00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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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 
航投誉华（深圳）机载系统产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00 2,100 4,900 

 合计 39,600 11,880 27,720 

丙方各方向北京产权交易所支付的保证金合计人民币 118,800,000.00 元，

在本协议生效后直接转为增资价款的一部分。各方同意北京产权交易所在出

具本项目《增资凭证》后三个工作日内，将已收到的全部保证金划转至甲方指

定账户。 

丙方各方均同意，在本协议签订次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除已付保证金外

的剩余增资价款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戊方应在收到甲方股权激励方案约定的首批激励对象认购的持股平台合

伙份额对应的出资款项后，在本协议签订次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款项支

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5、转让限制 

丙方承诺具有长期持股意向，同意本次认购的新增注册资本自工商变更

登记之日起五年内不对外转让所持股份，且不将所持股份进行质押。虽有前述

约定，如下转让情形除外（以下称为“允许转股情形”）：丙方 2、丙方 3 和丙

方 4 任一方向丁方或丁方实际控制的主体转让股份。在允许转股情形下，丙

方 2、丙方 3 和丙方 4 任一方直接和/或间接持有的甲方股份不受限于本协议

或其他交易文件项下对丙方 2、丙方 3 和丙方 4 任一方转让股份的限制。 

6、增资后凯天电子治理结构安排 

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董事会、监事会由增资后的全体股东依照法律的规

定重新组建，其中甲方董事会设 7 名董事，外部董事不低于 5 名，其中丙方 1

有权提名 1 名董事；甲方监事会设 3 名监事，其中乙方 1 提名 1 名、丙方 2、

3、4 共同提名 1 名以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1 名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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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关手续的办理 

甲方应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增资凭证》后三十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等事项。 

8、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都必须承担违约责任。 

若丙方其中一方或几方未按协议约定期限支付剩余增资价款，每逾期一

天，相应违约方应按其应付未付增资价款的 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付

款超过 30 天，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有权扣除该违约方已交纳的全部保

证金（已转化为同等金额增资价款），并要求该违约方承担甲方及其他守约方

因此遭受的损失。 

各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依法向

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生效条件 

协议经各方盖章、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

章）后生效。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通过本次交易，凯天电子的经营能力预计将会加强，营业收入和

利润水平有所提升，整体实力得到壮大。通过核心员工持股等多项激励手

段，可以有效激发核心骨干活力动力；通过引入外部资金、建立融通机制，

能够实现核心部件的自主化研发，促进科研成果转化。通过本次混合所有

制改革，引入资金的运用，能够提升凯天电子的核心竞争力，产业拓展实

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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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凯天电子的增资扩股事宜不会影响公司对凯天电子的控股地

位，不会对上市公司整体运营格局造成较大的影响，符合公司及股东整体

利益。 

3、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向关联

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http://www.avic.com.cn/images/中航工业视觉识别手册（2009基础版）.pdf

	OLE_LINK17
	OLE_LINK18

